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105年環境教育計畫
1、 依據：環境教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。
2、 計畫目標：

(1) 提升環境保護知識及技能，促進同仁之環境保護素養及責任感。
(2) 強化環境與永續發展理念，建立同仁積極正向之環境價值觀，進而產生環保行動。

3、 實施對象：由本所投保勞工保險或公務人員保險之人員（包括編制內員工、聘僱人員、國防役人員及第三階段研發替代役人員），但年度內退休（伍）、資遣或離職、任職未滿三個月、因公派駐國外、全年請假者，得免予參訓。

4、 期程及方法：

(1) 期程：1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。

(2) 方法：經由課程、演講、討論、網路學習、體驗、實驗(習)、戶外學習、參訪、影片觀賞、實作及其他活動等方式實施。
1. 戶外學習

(1) 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，每人限參加1次，參加同仁應經單位主管同意，最多核給公假1日，且須1次請竣。倘有虛報參加情事，除註銷公假登記外，並以曠職議處。

(2) 每梯次應設領隊1人，應指派參加人員中1人擔任。如有租車，每增加1部大型遊覽車(至少35人座)，得另指派其餘參加人員1人為隨車聯絡人(其餘類推)，襄助領隊辦理旅途中各項事宜。請領隊及聯絡人，出發前應告知有關活動注意事項，行前提醒同仁需注意遵守相關約定與安全，在所外行為，不得逾越規範，避免影響所譽。

(3) 活動承辦單位須於出發前7日填妥本所各單位自行組團辦理環境教育戶外學習申請表(附表一)，並繕造參加人員名冊(附表二)簽會人事室，陳奉核准後實施。

5、 內容：分網路學習、體驗、戶外學習等，項目詳如計畫項目表(附表三)。
6、 預期效益：
(1) 增進對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相互依存關係之瞭解，強化環境倫理與責任，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、尊重生命，並促進永續發展。

(2) 充實環境知識，提升對環境之認知與敏感度，並期身體力行，落實正向環境保護行為，有效解決生活上面臨之環境問題。
(3) 提升輻射安全危機意識及輻射防護專業能力，有效管理各種輻射作業區，維護所區之環境安全，防止輻射災害之發生。
7、 成效評估：各班別結束應由主辦單位進行訓練研習課程滿意度調查，作為後續規劃課程之參考。問卷格式如附課程滿意度調查表(附表四)，請自行參考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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